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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終止非公開發行優先股事項的公告

茲提述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5年3月18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
於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《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方案》的相關
議案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5月8日的通函，內容有關於《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方
案》的相關議案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6月9日的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公告，內容
有關於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相關議案經本公司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。茲提述本公
司日期為2015年7月1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發
行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了本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申請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9月
9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於公司獲得中國證監會出具的《關於核准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
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批復》（證監許可[2015]2015號），核准本公司非公開發行不超過1
億股優先股。
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，在獲得本次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核准批復後，本公司密切關注
市場利率變動情況，認真研究發行時機，積極開展發行準備工作。鑒於近期市場利率下
行趨勢，考慮發行優先股相對其他融資工具成本偏高，本公司為保護股東利益，經審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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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後決定，終止實施本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優先股事項。相關募投項目資金，本公司
將在綜合考慮募投項目情況、公司內部資金需求、外部市場環境等因素的基礎上，採取
其他低成本融資方式予以滿足。

承董事會命
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東海

中國內蒙古，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、劉春林先生、葛耀勇先生、張東升先
生、張晶泉先生、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；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有光先生、
齊永興先生、張志銘先生及譚國明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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